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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器航线维修

１．依据和目的：

本咨询通告依据 ＣＣＡＲ－１４５ 部《民用航空器维修单位合格审

定规定》制定。 目的是对维修单位申请对航空器实施航线维修时

如何满足 ＣＣＡＲ－１４５ 部法规要求提供指导。

２．适用范围：

本咨询通告适用于申请航空器航线维修许可项目的维修单

位。

３．撤销：

撤销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颁发的 ＡＣ－１４５－０６Ｒ１。

４．说明：

航空运营人的维修单位可在主基地已取得 ＣＣＡＲ－１４５ 航线维

修许可批准的基础上，通过 “一证多地”的方式，或按照 ＣＣＡＲ－

１４５．１７ 款规定的等效安全措施来申请并取得其主基地之外航站的

航线维修许可；航空运营人的维修单位从事一次性或短期重复性

异地航线维修或航线紧急情况的处理可按照现行有效的 ＣＣＡＲ－

１４５ 部咨询通告《维修单位异地维修》的规定实施。

对于除航空运营人维修单位以外的其他维修单位，包括国内

独立维修单位、国外 ／ 地区维修单位，可以申请在其固定地点（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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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证多地”方式批准的地点）为有关航空运营人的航空器提供航

线维修服务。

国内航空运营人的维修单位对除该运营人自身以外的航空器

进行航线维修时视为独立维修单位。

申请航线维修许可的国内维修单位除满足现行有效的 ＣＣＡＲ

－１４５ 部咨询通告《国内维修单位申请指南》要求外，还应满足现行

有效的本咨询通告相应要求。

申请航线维修许可的国外 ／ 地区维修单位除满足现行有效的

ＣＣＡＲ－１４５ 部咨询通告《国外 ／ 地区维修单位申请指南》要求外，还

应满足现行有效的本咨询通告相应要求。

按照“一证多地”方式申请航线维修许可的维修单位除应满

足现行有效的本咨询通告相应要求外。 还应当满足现行有效的

ＣＣＡＲ－１４５ 部咨询通告《维修单位异地维修》的相应要求。

维修单位应建立航线维修能力清单，对航线维修相关要素进

行说明，包括机场、运行机型及发动机型号、航空公司名称等，并在

航线维修能力发生变化时对清单及时进行修订。 航线维修能力清

单无需报局方批准。

５．定义

５．１ 航空运营人的维修单位

本通告所指航空运营人的维修单位是指运营人唯一指定的在

该运营人主基地为其提供航线维修服务的维修单位。

５．２ 主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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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基地是指航空运营人具备维修管理、控制和实施功能的组

织机构所在地。

６．航空运营人的维修单位申请航线维修

６．１ 申请

航空运营人的维修单位申请对该运营人的航空器的航线维修

许可应当向航空运营人所在地的地区民航管理机构提交申请，申

请时应提交下述资料：

（１）维修许可证申请书；

（２）维修协议和其他有关租用或借用协议（如适用）；

（３）包含航线维修管理要求的维修管理手册（航线维修管理

要求也可单独编写成册）。

６．２ 航空运营人的维修单位的责任

航空运营人的维修单位对航线维修工作符合 ＣＣＡＲ－１４５ 部法

规要求及满足经批准的标准承担全部责任。

６．３ 航空运营人的维修单位的权利

在符合本咨询通告要求的情况下，航空运营人的维修单位可

以派人或雇佣他人对其航空器进行航线维修工作。 可以租用或协

议使用航站当地的厂房设施、工具设备、器材。

６．４ 适航性资料

对于航空器制造厂家提供的适航性资料、航空运营人的维修

单位自编的航线维护手册及其他维护指南等，除航站现场配备或

以网络方式为航站提供以外，航空运营人的维修单位还可以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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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上携带或其他局方可接受的方式配备常用的适航性资料，非常

用适航性资料还可以采用需要时以传真或电子邮件等方式提供，

但均应在维修管理手册中予以说明并对所使用适航性资料的有效

性负责。 按适用性，这些资料包括但不限于：

（１）航空器维修手册（ＡＭＭ）

（２）最低设备清单（ＭＥＬ）和外形缺损清单（ＣＤＬ）

（３）故障隔离手册（ＦＩＭ）

（４）线路图册（ＷＤＭ）

（５）图解零件目录（ ＩＰＣ）

６．５ 人员

对于在航站从事航线维修及放行的人员，航空运营人的维修

单位应在航站维修管理手册中说明并对其使用的人员满足有关的

资格要求负责。

６．６ 质量系统

航空运营人的维修单位应明确对航站维修管理的责任部门及

管理职责，这些责任可分解到不同的部门，但应避免职责的重叠和

交叉。

不论使用何种人员，航空运营人的维修单位应对航站航线维

修有关的各类人员明确其资格要求并建立人员岗位资格评估制

度，对于满足资格要求的人员应当以书面的形式进行授权。 维修

人员的授权可以由质量经理或者其授权的人员签署；放行人员的

授权应当由责任经理或者由其授权的质量经理签署；维修单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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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保存一份完整的对航站维修人员授权的记录，在航站的工作现

场应当可获得与该航站相关的维修人员授权信息；维修单位应当

保存一份完整的对航站放行人员授权的记录，在航站的工作场所

应当可获得与该航站相关的放行人员授权信息。

航空运营人的维修单位应建立航站工作程序，工作程序应至

少包括航空运营人的维修单位对航站的管理和具体航线维修工作

程序。 如不同航站的维修方式及其管理不同，则应分别建立不同

的工作程序并明确其适用范围。 工作程序的制定和修改应由责任

经理或者由其授权的质量经理批准。

６．７ 自我质量审核

航线维修及其管理应包括在航空运营人的维修单位的自我质

量审核的范围内。 维修单位应该根据不同航站的规模、运行特点、

管理方式、航站以往的质量评估情况等综合因素，合理制定航站审

核管理政策和程序，明确航站审核的方式、方法和频次。 对于每个

航站的审核间隔最长不得超过 ４８ 个月，对以往审核中发现问题较

多的或者出现严重质量问题的航站，应当适当地增加审核频度，将

原来为非现场审核方式的调整为现场审核方式等。

６．８ 培训系统

航空运营人的维修单位在航站使用的人员应纳入航空运营人

的维修单位的培训管理系统。

航空运营人的维修单位还应建立航站维修和放行人员的技术

档案和培训记录并纳入本单位的技术档案和培训记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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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 维修管理手册

航空运营人的维修单位如申请航线维修许可项目，其维修管

理手册应包含与其所有航站航线维修有关的全部内容，其管理部

分可包含在总的维修管理手册中，也可单独编写成册（此单独的

手册应经局方监察员批准）。

航空运营人维修单位的维修管理手册（或单独的航线维修管

理手册）应分发至各航站。

６．１０ 维修协议

航空运营人的维修单位如在航站委托其他单位进行航线维修

工作，应当与被委托单位签订明确的维修协议。 维修协议应当至

少包括下列内容：

（１）航空运营人的维修单位提供的技术文件、资料和管理程

序及控制其有效性的说明；

（２）航空运营人的维修单位提供的工具设备、器材及其管理

的说明，包括对租用或协议使用工具设备和器材的说明；

（３）航空运营人的维修单位提供的培训的说明；

（４）航空运营人的维修单位委托工作范围及授权的说明；

（５）维修记录及报告方式；

（６）其他有关说明。

维修协议应在航线维修现场可获得。

７． 国内独立维修单位申请航线维修

７．１ 申请

—６—



独立维修单位申请对航空运营人的航空器实施航线维修应向

本单位所在地的地区民航管理机构提交申请，申请应提交下述资

料：

（１）维修许可证申请书；

（２）送修意向或维修协议（如适用）；

（３）维修管理手册。

７．２ 维修单位的责任

维修单位对在批准地点实施的航线维修工作符合 ＣＣＡＲ－１４５

部法规要求及运营人在维修协议中委托的航线维修工作满足经批

准的标准承担全部责任。

在航空运营人提出的维修要求明显不能保证其航空器达到适

航状态的情况下，维修单位应当告知航空运营人实际情况，并不得

签发维修放行证明文件。

７．３ 维修单位的权利

维修单位在维修许可限定的地点按照经批准的标准和航空运

营人的要求进行航线维修工作，除非获得局方批准，否则不能到维

修许可限定的地点以外进行航线维修工作。

７．４ 工具设备

维修单位在维修许可批准的航线维修工作地点应具有航线维

修必需的工具设备，专用设备可通过协议的方式从航空运营人处

获得。

７．５ 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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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单位应在维修许可批准的航线维修工作地点具有航线维

修必需的消耗性器材，专用器材可通过协议的方式从航空运营人

处获得。

７．６ 适航性资料

维修单位在维修许可批准的航线维修工作地点应具有由航空

运营人提供的与航线维修有关的适航性资料。 这些资料包括但不

限于：

（１）航空器维修手册（ＡＭＭ）

（２）最低设备清单（ＭＥＬ）和外形缺损清单（ＣＤＬ）

（３）故障隔离手册（ＦＩＭ）

（４）线路图册（ＷＤＭ）

（５）图解零件目录（ ＩＰＣ）

（６）航线维护手册及其他维护指南（如适用）

７．７ 自我质量审核

维修单位应建立自我质量审核系统。 规模较小的维修单位可

委托其他经批准的第三方机构进行，维修单位应当能够获取被委

托单位的审核报告。

７．８ 维修管理手册

维修单位的维修管理手册应获得局方批准。

维修单位的工作程序应依据维修管理手册及运营人的程序和

要求制定。 对于同时为多个航空运营人提供航线维修服务的维修

单位，应在工作程序中体现各运营人的特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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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位的维修管理手册及具体工作程序应分发至航线维修工

作的地点并提供给有关人员。

７．９ 维修协议

维修单位应与航空运营人签订明确的维修协议。 维修协议应

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１）航空运营人提供技术文件、资料及控制其有效性的说明；

（２）航空运营人提供的工具设备、器材及其管理要求的说明；

（３）航空运营人提供的培训的说明；

（４）航空运营人委托工作范围、维修工作要求及授权的说明；

（５）维修记录及报告方式；

（６）其他有关说明。

维修协议应在航线维修现场可获得。

８． 国外 ／地区维修单位申请航线维修

８．１ 申请

８．１．１ 申请人条件

国外 ／ 地区维修单位在所从事航线维修的机型和维修地点均

已获得本国或本地区民航当局的批准后，可申请为中国民用航空

运营人相应型号的航空器实施航线维修工作，并向中国民用航空

局业务主管部门提交申请。

８．１．２ 申请时，应向民航局提交以下资料：

（１）维修许可证申请书；

（２）维修管理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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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中国民用航空运营人的送修意向或维修协议；

（４）中国民用航空运营人对其所做的评估意见；

（５）本国 ／ 地区民航当局颁发的有效维修许可证件复印件（包

括批准的具体航线维修机型和相应维修地点）。

８．２ 维修单位的责任

维修单位对在批准地点实施的航线维修工作符合 ＣＣＡＲ－１４５

部法规要求及中国民用航空运营人在维修协议中委托的航线维修

工作满足经批准的标准承担全部责任。

在中国民用航空运营人提出的维修要求明显不能保证其航空

器达到适航状态的情况下，维修单位应当告知中国民用航空运营

人实际情况，并不得签发维修放行证明文件。

８．３ 维修单位的权利

维修单位可以在维修许可限定的地点按照经批准的标准和中

国民用航空运营人的要求进行航线维修工作，但不能到维修许可

限定的地点以外进行航线维修工作。

８．４ 工具设备

维修单位在维修许可批准的航线维修工作地点应具有航线维

修必需的工具设备。 专用设备可通过协议的方式从中国民用航空

运营人处获得。

８．５ 器材

维修单位在维修许可批准的航线维修工作地点应具有航线维

修必需的消耗性器材，其他器材可通过协议的方式从中国民用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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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运营人处获得。

８．６ 适航性资料

维修单位在维修许可批准的航线维修工作地点应具有由中国

民用航空运营人提供的与航线维修有关的适航性资料。 这些资料

包括但不限于：

（１）航空器维修手册（ＡＭＭ）

（２）最低设备清单（ＭＥＬ）和外形缺损清单（ＣＤＬ）

（３）故障隔离手册（ＦＩＭ）

（４）线路图册（ＷＤＭ）

（５）图解零件目录（ ＩＰＣ）

（６）航线维护手册及其他维护指南（如适用）

８．７ 自我质量审核

维修单位应建立自我质量审核系统。

８．８ 维修管理手册

维修单位的维修管理手册应获得中国民用航空局批准。

维修单位的工作程序应依据维修管理手册及中国民用航空运

营人的程序和要求制定。 对于同时为多个中国民用航空运营人提

供航线维修服务的维修单位，应在工作程序中体现各运营人的特

定要求。

维修单位的维修管理手册及具体工作程序应分发至航线维修

工作的地点并提供给有关人员。

８．９ 维修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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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单位应与中国民用航空运营人签订明确的维修协议。 维

修协议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１）中国民用航空运营人提供技术文件、资料及控制其有效

性的说明；

（２）中国民用航空运营人提供的工具设备、器材及其管理要

求的说明；

（３）中国民用航空运营人提供的培训的说明；

（４）中国民用航空运营人委托工作范围、维修工作要求及授

权的说明；

（５）维修记录及报告方式；

（６）其他有关说明。

维修协议应在航线维修现场可获得。

９．维修单位航线维修许可的批准

中国民用航空局或民航地区管理局采取签署维修许可证的方

式批准维修单位的航线维修：

在维修许可证页描述维修项目类别为“有限机体”。

在许可维修项目页描述“有限机体项目———× ×机型航线维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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